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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明名称
^种以有机粘上为堪质的缓释方法

摘要

本发明公开了属于水溶性固体化合物缓释技

术领域的
一
种以有机粘上为基质的缓释方法G该

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为 :首先将有效物质和有机

粘上混合均匀,然后倒入模具中压制成型。该方法

制作工艺简单,适用于所有水溶性固体化合物,配

方中有机粘土和有效物质的比率可根据产品的缓

释要求而改变,产品的形状和人小可厅l模具进行

调节c通过该方法制备的缓释制刹,以最严l/J的水

浴解试验进彳j∴讦估,缓fl【脚l征6人以卜c

水屮释放时间l/l`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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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以有机粘土为基质的缓释方法,其特征
在于,其具体操作步骤为 :首先将有效

物质和有机粘土混合均匀,然后倒入模具
中压制成型;

所述的有机粘土为⒉1型粘土矿物经阳离
子表面活性剂交换反应生成;

所述的有效物质为水溶性固体化合物 ;

所述的有效物质和有机粘土的质量比为
10∶90至⒇:10:

所述的有机粘土为蒙皂石经阳离子表面
活性剂交换反应生成,所述的蒙皂石包括蒙脱

石和皂石 ;

所述的水溶性固体化合物包括肥料
、药剂、色素、抗菌剂、农药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缓释方法,其特征
在于,所述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为8≤主链

碳原子数≤硐 的季铵盐或季磷盐
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缓释方法
,其特征在于,所述的⒉1型粘土矿物或蒙皂石

的阳离子交换量≥⒛cIno1←)/kg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缓释方法,其特征
在于,所述的有机粘土的宽/高比≥⒛

0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缓释方法,其特征
在于,所述的有机粘土的基面间距≥1.3纳

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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